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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研究

———以污染物性质鉴定为例

●丁　飞　乔会芝　朱　悦∗

　　

[摘要]随着司法鉴定监管的不断规范,从司法鉴定人登记考核到司法鉴定业务的全流程管理均出现了较大

变化.污染物性质鉴定作为司法鉴定业务的重要类别,对其进行过程解析具有重要意义.及时解析司法鉴

定过程中出现的变化与问题,有助于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的稳定有序推进.为了能够更好地推进环境损

害司法鉴定工作的开展,本文主要针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的污染物性质鉴定过程加以分析,希望可以为环

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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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损害问题一直存在，由此导致的环境损害赔偿诉

讼案件频发。 由于环境损害类诉讼案件涉及环境方

面的专业知识，导致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需求增加。 我国

自２００５年开始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试点。 近些年，在司

法主管部门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共同努力下，环境损害司

法鉴定与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方法和标准逐步完善，司

法鉴定与鉴定评估体系逐步完善。

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

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规定，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将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统一登记管理范围的通知》(司发通

〔２０１５〕１１７号)，对从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业务的鉴定人和

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制度，这是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规

范化的重要标志。 污染物性质鉴定是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七

大类中的重要一类，随着监管的严格和规范化，污染物性质

鉴定又分为八个小类分别开展司法鉴定与管理，从司法鉴定

人考核登记到鉴定过程均存在需要解析的问题。 污染物性

质鉴定以固体废物鉴定、危险废物鉴定、有毒物质鉴定和污

染物筛查及理化性质鉴定是最为常见的类别。 这四个小类

的司法鉴定流程中涉及的现场取样、样品测试、结果分析等

几个流程，对于司法鉴定结果影响较大，是污染物性质鉴定

的重要质控点。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与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区别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与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在环境损害领域

逐渐增多，准确区分两者的区别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主

管部门不同。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是司法部门主管；环境损

害鉴定评估由生态环境部门主管。 第二，目的不同。 环境

损害司法鉴定是为诉讼活动提供证据或依据，满足诉讼要

求；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发生不以诉讼活动为唯一目

的，开展赔偿磋商也是其重要目的之一。 第三，服务对象

不同。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服务于环境行政管理，环境损害

司法鉴定服务于诉讼程序。 第四，责任归属不同。 环境损

害司法鉴定意见书实行鉴定人负责制；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实

行机构负责制。 第五，在人员管理、操作执行方面也有很

大不同。

由于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与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存在区别，

理顺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过程中使用的主要标准规范是必要

的。 污染物性质鉴定常见的四小类鉴定业务参考的主要标

准、规范包括《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危险废物鉴别标

准》《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

规范》以及各类污染物检测方法构成的标准规范体系，详见

表１所示。

表１　鉴定标准规范汇总表

序号 标准规范名称 标准规范号

１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３４３３０Ｇ２０１７

２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 GB５０８５．１Ｇ２００７

３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 GB５０８５．２Ｇ２００７

４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５０８５．３Ｇ２００７

５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易燃性鉴别 GB５０８５．４Ｇ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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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标准规范名称 标准规范号

６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反应性鉴别 GB５０８５．５Ｇ２００７

７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GB５０８５．６Ｇ２００７

８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５０８５．７Ｇ２０１９

９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HJ２９８Ｇ２０１９

１０ 危险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硫酸硝酸法 HJ/T２９９Ｇ２００７

１１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 HJ/T２０Ｇ１９９８

鉴定过程解析———以污染物性质鉴定为例

(一)现场取样过程解析

取样过程的代表性是决定鉴定结果准确性的关键一环，

因此，根据采样现场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采样方案至

关重要。 采样前，通过现场踏勘、资料调研以及相关人员

交谈等可能的方式，充分了解待测样品的性状、产生规律、

产生周期和产生量，对于制定采样方案是必要的。 而对于

性质未知的样品，可以先采集两个样品，做定性初筛，通过

定性初筛排除该样品明显不具备的危险特性，为后续的定量

检测提供相对明确的方向。 比如，对于待测的污水处理站

产生的污泥，基本可以排除其可燃性和反应性，后续检测项

目控制在腐蚀性、浸出毒性、毒性物质含量和急性毒性初筛

项目即可。

污染物性质鉴定中的取样过程首先要确保流程合法，须

有两名以上的工作人员在现场操作，其中至少一名为该项目

的司法鉴定人。 其次，要根据待取的样品的特征确定合适

的取样方法以及符合要求的份样量和份样数。 比如，对于

散堆固废的取样操作，要根据固废的堆放高度确定是否有分

层取样要求。 取样过程中要确保采样铲从选中的分样中心

垂直取到全层厚的样品；对于液体样品的取样操作，要确定

液体是否分层，如若分层，在选取份样数时要予以充分

考虑。

对于特殊样品采样，需要关注《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

范》(HJ２９８Ｇ２０１９)４．２．４条款，尤其是封闭式贮存池不可移

动大型容器和槽罐车，如不具备在卸除废物过程中采样的条

件，采样份数不少于２个。 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倾倒、贮

存、利用、处置等环境事件涉及固体废物的危险特性鉴别，

因环境事件处理或应急处置要求，可适当减少采样份数，每

类固体废物的采样份数不少于５个。

对于未知样品的取样过程则需更加慎重，需先寻找有效

信息确定固废来源，如不能确定，需要先进行现场快速测

试，初步确定其危险性。 比如，用便携式pH 计快速测定其

腐蚀性、用闭杯闪点仪测定其易燃性、用便携式差示扫描量

热仪确定其反应性。 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便携式气体分

析仪分析其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以金属检测仪测定无机物含

量。 通过这些快速检测手段，预判未知固废可能的危险

性，为后续取样分析做好准备。

(二)样品测试过程解析

现场采样完成后，首先要根据测试项目对样品进行分类

保存。 如需测试 VOC和SVOC的样品，要控制运输和贮

存过程的温度，确保样品中的挥发和半挥发有机物得到有效

保存。 在样品的预处理和制备过程中，对于该类物质处理

要严格按照规范要求操作，确保所使用的操作工具以及样品

在４℃下进行操作，尽可能减少样品的挥发。

测试过程中，尤其应该注意所选择测试方法的适应性。

测试过程的准确性与现场采样过程的一致性是相辅相成的。

比如，测试过程对土壤样品进行《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３６６００Ｇ２０１８)基本项目４５项＋
石油烃测定，检测结果表明 VOC和SVOC均未超标。 但

是现场勘查时，可见现场有明显的肉眼可见的油渍和渗漏，

空气中伴有明显的刺激性气味，现场通过便携式气体检测仪

进行快速检测，测试结果也表明有挥发性物质超标。 出现

问题后，首先排查采样及运输过程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在

均符合规范的前提下，出现检测结果与现场情况明显不符

时，不能直接认定检测结果正确，而应该进一步进行筛查。

筛查过程的主要手段是质谱，质谱是未知物质定性的主要检

测手段。 通过质谱法进行检测，形成未知污染物的离子

峰，再用离子峰反过来对污染物进行定性，才能确定待测污

染物可能的污染成分。

(三)结果分析过程解析

通过测试报告进行结果分析，确定超标份样数，然后与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２９８Ｇ２０１９)中超标份样数下

限进行比对，确定该样品是否具有危险性。 该过程看似简

单，但是需要注意几个关键点。

首先，在有毒物质鉴定过程中，如果一个样品中多种特

征污染物均有检出，但是均未超标。 这种状况下，要对检

出的各种有毒污染物进行毒性物质含量加成计算处理，以加

成处理后的数值是否大于１作为是否属于有毒物质的鉴别

标准。

其次，在固体废物经过《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２９８Ｇ２０１９)鉴别不具备所规定的所有危险特性的情形下，也

不能直接判定其不属于危险废物。 在此种情况下，需提请

相关部门召开专家认定会，只有经过专家认定不属于危险废

物的，才可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定性。

司法鉴定人登记考核的变化及其对环境损害司法鉴

定的影响

司法鉴定人准入考核每年进行一次，就近两年考核情况

来看，考核流程变化较大，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尤其是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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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性质鉴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一)登记考核流程存在信息差

司法鉴定人登记考核流程处于持续的变化过程中，目前

执行的司法鉴定人考核分为笔试、面试和评审三个阶段。

就今年笔试情况来看，由以往的纸面答卷变更为机考，报考

者通过率大幅降低。 面试环节由往年的大类面试变更为小

类面试。 这些变化在规则制定和报考者之间存在信息差，

很多报考者到面试现场才得知面试规则发生了较大变化，增

加了面试难度。 而污染物性质鉴定由往年的一个大类变更

为八个小类考核，这种变化对于污染物性质鉴定这个类别来

讲影响更加明显。 今年参加面试的部分考生反映面试时间

显著加长、面试涉及的专业知识深度和广度显著增加、面试

题目难度较高。

(二)司法鉴定人才储备不足

由于司法鉴定人登记考核流程的不断变化和相应的要求

的不断提升，近几年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方向的报考者感受

欠佳。 由于变化大可以借鉴的经验较少，导致报考人数下

降幅度明显，更为明显的是考试通过率大幅下滑。 建议司

法鉴定人登记考核流程尽快固定，以增加报考者数量，尤其

是对于污染物性质鉴定这种小类众多、业务量繁多的方向，

需要更多的储备人才。

(三)司法鉴定人知识储备有待提升

司法鉴定人需同时兼具专业知识和司法知识，这对司法

鉴定人的知识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司法鉴定人

不能以取得登记证书为职业追求。 为了适应更加严格的监

管要求，司法鉴定人应该抱着积极学习的心态，主动关注司

法鉴定领域的动态，确保知识储备满足不断变化的司法鉴定

要求。

结束语

污染物性质鉴定是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的重要类别，其

鉴定流程复杂、涉及的司法诉讼面较广，需要大量的司法鉴

定从业人员提供技术支持。 因此，建议司法鉴定登记流程

尽快完成优化，为污染物性质鉴定提供更多的人才储备。

更重要的是，污染物性质鉴定关键环节现场取样、样品分析

以及遇到现场与检测结论不符时的筛查工作均需要司法鉴定

人具有专业负责的态度、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勇于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随着监管更加严格规范，司法鉴定人需

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和职业素养，才能满足司法鉴定人

的要求。

参考文献

[１]黄宇辰．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路径[J]．

华章,２０２４(０４):１２３Ｇ１２５．

[２]胡丽蕾．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启动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路径

[J]．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２１,２１(０２):６１Ｇ６３．

[３]洪慧,张强,裴云霞,等．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证据采集与认定研

究[J]．环境污染与防治,２０２３,４５(０５):７２４Ｇ７２９,７３５．

[４]郑梦兰．我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制度的困境及完善路径[J]．

南方论刊,２０２１(０４):６３Ｇ６５．

基金项目: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科研课题项目,项目名称:上海市非正规固废

填埋点全过程风险防控技术体系研究,项目编号:KH２０２２１４０３３５Ｇ１９.

作者简介:

丁飞(１９７９－),女,汉族,山东潍坊人,硕士,高级工程师,上海市

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方向: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与评估.

乔会芝(１９８０－),女,汉族,上海人,硕士,工程师,上海市环境科

学研究院,研究方向: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与评估

通讯作者:

朱悦(１９８２－),男,汉族,上海人,硕士,高级工程师,上海市环境

科学研究院,研究方向: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与评估.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